
生产实习协议书

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就联合培养      同学的有关事宜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：培养方式

甲方即将毕业的本科/大专学生，        专业     级  班       同学到乙方单位进行生产实习，实习期间甲方委托乙方对     同学进行专业综合培养。学习完成后      同学回甲方进行毕业设计。
第二条：时间及地点

时间自20   年  月  日至20   年  月  日，实习地点由乙方自行安排。

第三条：实习

实习是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教学环节，结合所学专业课自行安排。

第四条：管理及考核

协议书生效后，学生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均由乙方管理；其间，乙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保障学生的安全，学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一旦发生意外由乙方承担。学生本人应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，当学生出现违纪现象时，乙方有权进行处理或交由甲方处理。

生产实习必须满足学校实习大纲要求。

生产实习结束后，乙方应对学生进行考核，并对生产实习出具书面鉴定。

第五条：费用

乙方承担学生各种费用，包括往返路费、安排食宿、一定的生活补贴、实习费用等。

第六条：其他

乙方必须经常保持与甲方的联系，一旦发生问题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

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及学生本人各执一份。

甲  方（盖章）：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        乙  方（盖章）： 

代  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 表（签字）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

签定日期：20   年  月  日
